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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 

下淀厂区被征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徐州市城市规划要求，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决定对维维食品饮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股份”或“公司”）子公司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

限公司下淀厂区地块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上述土地、设备及地面附

着物等由江苏中远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苏中远房估字

[2019]第 25 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28 日，房

地产、附属物及设备的评估总价值为 141,991,473.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

壹佰玖拾玖万壹仟肆佰柒拾叁元整。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征收补偿为

150,000,000.00元，较评估价值溢价 8,008,527.00 元，溢价率为 5.64%。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一、交易概述 

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通知，根据《徐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徐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徐州市城乡总

体规划（2007—2020 年）》以及《鼓楼区 2019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

划》的要求，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徐州市鼓楼区人

民政府决定对下淀六朝松面粉厂地块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详见徐州



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徐鼓政征字[2019]第 07号）。 

（一）上述土地、设备及地面附着物等由江苏中远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

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苏中远房估字[2019]第 25 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评估

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28 日，房地产、附属物及设备的评估总价值为

141,991,473.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壹佰玖拾玖万壹仟肆佰柒拾叁元整。

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征收补偿共 150,000,000.00 元，较评估价值溢价

8,008,527.00元，溢价率为 5.64%。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

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的规定，系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规划发展需要，交易内

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方可生效。 

二、交易双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

调查。交易双方的情况如下： 

1、转让方情况如下： 

名   称：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7293151118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启典 

注册资本：6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 年 7月 5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7月 5日至 2031年 7 月 4日 

经营范围：面粉生产加工；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厂房租赁；装卸服务；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油脂销售，仓储服务，国内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征收方：徐州市鼓楼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估价对象为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下淀厂区所属工业用途房

地产、设备及地面附属物。 

2、上述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下淀厂区土地、设备及地面附着物等账面

净值为 2,608万元，其中土地净值为 1,045万元、房屋及设备净值为 1,563万元。

根据政府征收的相关要求，上述资产由江苏中远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

限公司出具了苏中远房估字[2019]第 25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评估基准日

为 2019 年 12月 28日，房地产、附属物及设备的评估总价值为 141,991,473.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壹佰玖拾玖万壹仟肆佰柒拾叁元整。经过双方协商确定

征收补偿共 150,000,000.00 元，较评估价值溢价 8,008,527.00元，溢价率为

5.64%。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标准 总价（元） 备注 

1 

有证建筑物 
/ 

69618101 建筑总面积为 45491.18 m2，详见评

估报告附件 1 自建建筑物 21091579 

合计  90709680  

2 土地 450元/m2 32760378 土地面积为 72800.84m2 

3 附属物 / 9488155 详见评估报告附件 1 

4、采用的评估方法如下： 

（1）、房产、设备部分评估采用了成本法 

成本法适用于那些既无收益又很少发生交易的房地产，估价对象用途为工业

用途房地产、设备及地面附属物，为已建成使用的房地产，房地产、设备及地面

附属物价值与成本关联性强，房地产开发成本和设备、附属物重新购建成本能准

确反映的实际市场价值，因此适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估价的公式为： 

房地产价值＝建筑物价值+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本次估价首先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建筑物价值，然后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基准



地价系数修正法计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价值，最后加总得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

值。 

建筑物价值＝完全重置价×年期修正系数×层高修正系数×成新率 

（2）、土地部分采用了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估价对象

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案例进行比

较，并对类似土地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宗地客观合理价格

的方法。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和估价人员收集的资料，估价对象宗地区域位于徐

州市鼓楼区下淀路，宗地所在同一供需圈和相似供需圈内相同用途和相似用途开

发用地挂牌、拍卖案例较多，故可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估价对象宗地地价。 

公式：V=VB×A×B×C×D 

其中： 

V----估价宗地价格; 

VB----可比实例价格; 

A----估价对象宗地交易情况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B----估价对象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期日地价指数; 

C----估价对象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可比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估价对象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可比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徐州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完成了徐州市区土地定级估价工作，其主要成

果有《徐州市市区地价动态监测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2017 年度）》（下简

称《报告》）和 2017 年相关土地定级估价图件，基准日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距

估价期日时间较近，根据土地定级估价图件，估价对象位于徐州市工业用地一级

地，故适宜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的公式为： 

土地价格=估价对象宗地所在区域的级别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综合修

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开发水平差异修正。 

四、涉及土地征收的其他安排 

本次土地征收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 

五、土地征收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征收是根据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城市规划建设需要，交易完成后

子公司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将产生资产处置收益 9,294.00万元，增加

上市公司净利润 8,532.82 万元，最终须以年度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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